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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中的含义如下： 

普通名词解释 

上市公司、发行人 

伟星股份 
指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伟星集团 指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中捷时代 
指 北京中捷时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鑫通 指 
中科鑫通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为中捷时代的股

东 

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向侯又森、唐庆及中科鑫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中捷时代 51%的股权，同时向伟星集团、章卡鹏、

张三云、谢瑾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不互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

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侯又森、唐庆及中科鑫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中捷时代 51%的股权 

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向伟星集团、章卡鹏、张三云、谢瑾琨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标的资产 指 侯又森、唐庆、中科鑫通合计持有的中捷时代 51%股权 

交易对方 指 侯又森、唐庆、中科鑫通 

认购方、募集配套

资金特定对象 
指 

伟星股份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包括伟星集团、章

卡鹏、张三云、谢瑾琨 

利润补偿方 指 侯又森、唐庆、中科鑫通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协

议书》 

指 
伟星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

议书》 

独立财务顾问、 

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枫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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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资产交割日（含交易交割日当日）

止的期间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之日） 

业绩承诺期 指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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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作出《关于核准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侯又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91 号），核准发行人向侯又森发行

4,432,089股股份、向中科鑫通发行 1,787,13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发行

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152,502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安信证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

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愿意推荐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ZHEJIANG WEIX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LTD. 

股票简称： 伟星股份 

股票代码： 002003 

注册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花园工业区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前江南路8号伟星股份大洋工业园区 

发行前注册资本： 411,509,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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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章卡鹏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谢瑾琨 

邮政编码： 317025 

电话号码： 0576-85125002 

传真号码： 0576-85126598 

所属行业 其他制造业 

经营范围： 钮扣、拉链、塑料制品和标牌等服装辅料及原辅料、

金属制品、塑胶工艺品、水晶制品、光学镜片树脂制

品（不含危险品）、机械配件、模具的生产、销售、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1、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浙上市【2000】10 号文批

准，在临海市伟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基础上整体改制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临海市伟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2000年 6月 30日经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的净资产按 1：1 的比例折为股本，折股后，临海市伟星塑胶制品有限

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3,783,433 元。 

发行人于 2000 年 8 月 31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

为 33000100708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变更为股份公司后，临海市伟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伟星集团 35,518,234 66.04 

2 章卡鹏 8,108,719 15.08 

3 张三云 5,368,309 9.98 

4 谢瑾琨 2,678,672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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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威事达有限公司 2,109,499 3.92 

合  计 53,783,433 100.00 

2、股本变动情况 

（1）2004 年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许可【2004】62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04 年 6 月 4 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1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全

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发行价格为 7.37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04】31 号《关于浙江伟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批准，公司流通股股票于 2004 年 6 月 25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上市发行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伟星集团 35,518,234 47.49 

2 章卡鹏 8,108,719 10.84 

3 张三云 5,368,309 7.18 

4 谢瑾琨 2,678,672 3.58 

5 香港威事达有限公司 2,109,499 2.82 

6 社会公众股 21,000,000 28.08 

合  计 74,783,433 100.00 

（2）2005 年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经公司 200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流通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票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4股股票对价。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0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9,970,928 

境内自然人持股 13,63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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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1,780,03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9,400,000 

股份总数 74,783,433 

（3）200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0 万股(含 1,50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价格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90％，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高档拉链技改项目和新型多彩水晶钻技改项目。2006 年 9 月 20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72 号文件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向证券投资基金等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0 万股，

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 9.06 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该部分股份

于 2006 年 10 月 9 日上市。以上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3,200,000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37,031,757 

境内自然人持股 13,632,472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1,000,00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33,139,171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1,780,033 

股份总数 89,783,433 

（4）2006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7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1 日以总股本

89,783,43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人民币（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107,740,11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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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性质变更 

截止于 2007 年 3 月 23 日，发行人外资股东香港威事达有限公司持有的

1,780,033 股股份已全部出售完毕，公司已不存在外资股份情形，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关于同意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企业的批复》

（商资批[2007]1469 号）批准，同意将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内资企业，并收回公

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2007 年 9 月 7 日，伟星股份发布了《关于企业类

型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6）2007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7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7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25 日以总股本

107,740,1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增

至 140,062,154 股。 

（7）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 

2007 年 9 月 10 日，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方案》，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500 万股，

采取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增发募集资金计划投资于新型拉

链技改项目、高档多彩人造水晶钻技改项目、高品质金属钮扣技改项目。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48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2 

日采取网上、网下定价发行方式向投资者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 万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 26.85 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该部分

股份于 2008 年 1 月 16 日上市。以上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0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35,088,434 

境内自然人持股 21,26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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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93,707,063 

股份总数 150,062,154 

（8）2007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08 年 4 月 22 日，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07 年年度分红

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总股本 150,062,154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95,080,800 股。 

（9）2008 年第一期股权激励第一次行权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经公司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伟星股份授予激

励对象 608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五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

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伟星股份股票的权利，股票来源为伟星股份向激励对

象定向发行 608 万股伟星股份股票，授权日为 2006 年 10 月 27 日。根据《浙江

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股票期权授权日满两年后，

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对获授的股票期权分两次行权，行权间隔至少 12 个月。

第一次行权，激励对象行权不超过获授的股票期权的 50%；第二次行权，激励对

象可以在第一次行权十二个月后对剩余可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行权。由于公司存

在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公司股票期权数量由 608 万股调整为

1,233.024 万股，行权价格由 9.06 元/股调整为 4.25 元/股。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2008 年 11 月 24 日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首次行权共计 6,165,120 份股票期权，其中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合计 5,495,880 万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 6 个月；其余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2008 年 11 月

27 日。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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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0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45,614,964 

境内自然人持股 33,142,535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122,488,421 

股份总数 201,245,920 

（10）2009 年第一期股权激励第二次行权 

由于公司存在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数量由 608 万股调整为 1,233.024 万股，行权价格由 9.06 元/股调整

为 3.25 元/股。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2009 年 12 月 30 日，公

司 5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实施第二次行权共计 3,417,180 份股票期权，其中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合计 2,747,940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上

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其余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29 日。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0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45,614,964 

境内自然人持股 35,890,475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123,157,661 

股份总数 204,663,100 

（11）2010 年第一期股权激励第二次行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2010 年 5 月 24 日，公司



 

10 

剩余未实施二次行权的 4 名激励对象实施第二次行权，共计 2,747,940 份股票期

权，全部为高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0 年

7 月 12 日。由于公司存在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公司股票期权

数量由 608 万股调整为 1,233.024 万股，行权价格由 9.06 元/股调整为 3.05 元/

股。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0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45,614,964 

境内自然人持股 38,638,415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123,157,661 

股份总数 207,411,040 

（12）2011 年配股 

2010 年 8 月 27 日，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A 

股配股方案的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7,411,040 股为基数，按不超过 10 股

配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本次可配售股份共计不超过 62,223,312 股；

配股价格在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依据本次配股确定的定价

原则，采用市价折扣法确定配股价格；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激光雕刻钮扣技改项目、

公司高档拉链技改项目、深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高品质钮扣扩建项目、深

圳市联星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高档拉链扩建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1】86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7 日-23 日采用网上定价发行

方式向公司全体股东按 10:2.5 的比例配售股份共计 51,576,966 股，配售价格为

7.33 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该部分股份于 2011 年 3 月 3 日上市。以

上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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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锁定股份 35,606,65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223,381,356 

股份总数 258,988,006 

（13）2013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4 年 4 月 18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权益分

配方案。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7 日以总股本 258,988,00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336,684,407 股。 

（14）2014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第一次行权 

2013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经中国证监

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改稿》，同意公司实

施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800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

权日起五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伟星股份股票的权利，

股票来源为伟星股份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800 万股伟星股份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2013 年 7 月 8 日。根据《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分三期行权，分别自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自授权日起 24 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自授权日起 36 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由于公司存在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公司股票期权数量由

800 万股调整为 1,040 万股，行权价格由 9.83 元/股调整为 6.56 元/股。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 10 名激励对象自 2014 年 7 月 9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8 日止可行权 312

万份股票期权。应激励对象申请，深交所确认，登记结算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完成了 10 名激励对象 312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及股份登记手

续。其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洪波先生本次行权的 312,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其他激励对象合计 2,808,000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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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5 日，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份 46,600,645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293,203,762 

股份总数 339,804,407 

（15）2014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 年 5 月 5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以总股本 339,804,4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407,765,288 股。 

（16）2016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第二次行权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10 名激励对象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7 日止可行权 374.40 万份股票期权。应激励对象申请，

深交所确认，登记结算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完成了 10 名激

励对象 374.40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及股份登记手续。其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洪

波先生本次行权的 37.44 万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

其他激励对象合计 336.96 万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由于公司 2015 年 5 月 14 日实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存在现金分

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公司股票期权数量由剩余未行权的期权总数 728 

万股调整为 873.6 万股，行权价格由 6.56 元/股调整为 4.97 元/股。行权股份上市

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6 日，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份 56,20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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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355,307,715 

股份总数 411,509,288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持股比例 

有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267,989 8,267,989 1.92%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6,107,973 +10,863,521 66,971,494 15.55% 

4、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56,107,973 +19,131,510 75,239,483 17.47% 

无限售

条件的

流通股

份  

 

A股 355,401,315  355,401,315 82.5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55,401,315  355,401,315 82.53% 

股份总额 411,509,288 +19,131,510 430,640,798 100.00% 

2、本次股份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125,766,361 30.56 

2 章卡鹏 27,058,498 6.58 

3 张三云 17,913,847 4.35 

4 谢瑾琨 11,825,489 2.87 

5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23,822 2.07 

6 长安基金－农业银行－长安宏铭 2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4,671,072 1.14 

7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 E 富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826,936 0.69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小盘成长混合 2,809,831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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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E 富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96,901 0.68 

10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 E 富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89,697 0.68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132,173,308 30.69  

2 章卡鹏 30,182,567 7.01  

3 张三云 19,996,559 4.64  

4 谢瑾琨 12,866,845 2.99  

5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23,822 1.98 

6 长安基金－农业银行－长安宏铭 2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4,671,072 1.08 

7 侯又森 4,615,384 1.07 

8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 E 富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2,826,936 0.66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小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809,831 0.65 

10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E 富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96,901 0.65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四）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一直为伟星集团。公司自 2004 年上市以来控股权未

发生变动。 

（五）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没有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伟星集团，截止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伟星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 30.56%的股份。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章卡鹏、张三云，章卡鹏直接持有发行人 6.58%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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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张三云直接持有发行人 4.35%的股份，章卡鹏、张三云通过伟星集团共同控

制发行人 30.56%的股份。章卡鹏和张三云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章卡鹏先生，中国国籍，1965 年 1 月出生，身份证号为 332621196501******，

硕士，高级经济师，住址为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靖江花城*幢*单元****室。公

司董事长、伟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伟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徽伟星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伟星集团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云南云县亚太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江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伟星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中国服装协会辅料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浙江省人大代表、台州市人大常委、临海市人大常委、临海市工商业

联合会主席、临海市总商会会长。 

张三云先生，中国国籍，1963 年 12 月出生，身份证号为 332621196312******，

硕士，高级经济师，住址为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靖江花城*幢*单元****室。公

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伟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云南云县亚太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云南江海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中国服装协会辅料专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钮扣

分会会长，临海市政协委员。 

（七）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由天健会计师进行审计，

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14】1008 号、天健审【2015】1908 号、天健审【2016】

415 号审计报告，对上市公司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的审计意见。 

上市公司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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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15,311.33 213,109.39 207,262.99 

负债总额 28,642.26 32,245.69 31,286.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4,426.18 178,706.97 173,265.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6,669.08 180,863.70 175,976.1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87,371.90 184,862.89 177,206.45 

营业利润 31,704.50 30,621.44 29,158.51 

利润总额 31,725.66 30,738.67 28,645.58 

净利润 24,844.35 23,437.99 21,159.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758.18 23,600.40 20,926.8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95.06 33,178.75 35,452.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89.39 -12,063.63 -11,675.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97.70 -18,253.64 -50,321.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487.85 2,860.45 -26,545.41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1 元/股。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侯又森、中科鑫通；本次配套募集资

金的发行对象为伟星集团、章卡鹏、张三云、谢瑾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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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2.59元/股。如上市公司股

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5.0 元（含税）。上市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方

案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实施完毕，并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本次经过调整之后的发行价格为 12.09 元/股。 

5、标的资产的估值及作价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以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根据中企华出具的

中捷时代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中捷时代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 30,311.63 万元，经协商确定以 15,300 万元作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

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6、购买标的资产的支付方式 

经交易各方同意，上市公司将以向侯又森、中科鑫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以向唐庆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其中：向侯又森支付的对价，60%

以股份方式支付，40%以现金方式支付；向中科鑫通支付的对价，50%以股份方

式支付，50%以现金方式支付。 

7、发行数量 

按照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中捷时代 51%的股权交易价格，以本次发行价

格 12.09 元/股计算，本次发行人向交易对方发行 6,476,426 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

其持有的中捷时代的 51%股权，其中向侯又森发行股份 4,615,384 股、向中科鑫

通发行股份 1,861,04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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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人向伟星集团、章卡鹏、张三云、谢瑾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配套融资金额拟不超过 15,300 万元，以本次发行价格 12.09 元/股计算，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调整为 12,655,084 股。 

本次向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方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 

上限（股） 

认购资金额 

上限（元） 

1 伟星集团 6,406,947 77,459,989.23  

2 章卡鹏 3,124,069 37,769,994.21  

3 张三云 2,082,712 25,179,988.08  

4 谢瑾琨 1,041,356 12,589,994.04  

合计 12,655,084 152,999,965.56 

8、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取得股份的交易对方侯又森、中科鑫通及募集配套资金特

定对象伟星集团、章卡鹏、张三云、谢瑾琨取得上市公司增发的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限售期内，由于伟星股份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伟星股份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限的约定。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控股股东伟星集团、实际控制人章卡鹏、张三云出具承诺函，承诺：“本次

交易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 12 个月内，本人/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前所持有伟星股份的股份，也

不由伟星股份回购上述股份。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伟星集团、实际控制人章卡鹏、张三云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承诺：“如本人/本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

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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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

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本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

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

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

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

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

情节，本人/本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9、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交易前后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仍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

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上市公司具备上市条件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1、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完成本次发行； 

2、发行后伟星股份的股本总额为 430,640,798 股，不少于 50,000,000 股； 

3、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19,131,510 股，发行后伟星股份社会公众股持股

数量超过 25%，伟星股份的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4、发行人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三、独立财务顾问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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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独立财务顾问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独立财务顾问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3、独立财务顾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4、独立财务顾问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 

5、独立财务顾问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独立财务顾问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独立财务顾问作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本独立财务顾问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以及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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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独立财务顾问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独立财务顾问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

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序号 督导事项 工作安排 

1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

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督导发行人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完善防止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相关

内控制度；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有关内控制度规

定。 

2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督导发行人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督导发行人建全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监管机

制，完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薪酬体系，完善防止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并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制度。 

3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

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

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财务顾问主办人适

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

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

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股票交

易发生异常波动或公共媒介传播的信息可能对股票交易产

生影响时，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交易所报告并公告；发行人发

生重大事件时，督导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其

他应当公告的临时报告并督导发行人及时公告。 

5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

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对外担保的决

策程序；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对外

担保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 

6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及独立财务顾问

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议约

定的其他工作，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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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财务顾问和项目主办人联系方式 

机构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项目主办人：国夏、许琰婕 

项目协办人：盛力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2号国投金融大厦 

电    话：010-83321131 

传    真：010-83321001 

七、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应该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八、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证券上市的推荐结论 

受伟星股份委托，安信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独立财务顾

问(主承销商)。安信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安信证

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

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

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安信证券内核小组的审核。 

安信证券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对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要求。安信证券愿意推

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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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上市保

荐书》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王连志  

 

项目主办人：                                           

                   国  夏                 许琰婕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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